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院字[2018] 8 号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关于博士生培养质量建设的举措与规定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教书育人”，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规范

博士生培养的过程管理，提升博士生学术氛围。经机械与动力工程学

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及教书育人委员会讨论，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学

院决定对博士生培养过程的节点管理，以及鼓励博士生积极参与学术

活动出台《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博士生培养过程管理细则》、《 机

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博士生学术活动管理规定》。 

  具体管理细则和规定见附件。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2018 年 4 月  

 

 

附件 1：《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博士生培养过程管理细则-2018 版》 

附件 2：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博士生学术活动管理规定-2018 版》 



附件 1：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博士生培养过程管理细则-2018 版 

为了规范博士生培养的过程管理，经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讨

论，结合我院博士生培养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细则。 

博士生培养过程主要包括课程学习、资格（综合）考试、开题报告、年度报

告（论文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和论文答辩环节。各环节应严格按照学科或专

业的培养方案及学院相关规定执行。 

学校和学院对博士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培养过程中导师应指导学生完

成培养计划制定、督促学生完成课程学习、指导并监督学生执行学习计划、开展

科学研究以及学位论文撰写工作，并对不能达到培养要求的博士生提出分流或淘

汰建议；博士生应自我管理、自我监督，按时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学习及培

养过程环节的任务要求。 

不同类型的博士生培养过程的时间节点要求和管理措施如下（以下所指学期

仅为春季和秋季学期，不包括夏季学期）： 

一、普博生 

1、课程学习 

（1）完成时间：原则上第 2学期结束前完成，不能晚于第 4学期； 

（2）管理措施：未完成者不能进行综合考试。 

2、综合考试 

普博生的综合考试由学科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组织，并根据《院字 [2017] 

17号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关于博士生资格（综合）的实施规定（实行）》执行。 

（1）完成时间：第 3学期结束前完成，不能晚于第 4学期（含补考）； 

（2）管理措施：不通过者不可开题，补考通过后方可开题；补考不通过者，

应予退学。 

3、开题报告： 

（1）完成时间：第 4学期结束前完成； 



（2）管理措施：未完成者，自第 5学期起不予以注册，且导师记录博士生培

养负面清单 1次。 

4、年度报告（论文中期考核）： 

（1）完成时间：开题报告完成后一年左右，最晚在第 6学期结束前完成； 

（2）管理措施：未完成年度报告者，不能进行预答辩，第 7学期起不予以注

册，且导师记录博士生培养负面清单 1 次。 

5、论文预答辩 

（1）完成时间：第 6学期及以后（鼓励条件成熟情况下尽早预答辩），正式

答辩前的三个月（如遇寒暑假需适当提前）； 

（2）管理措施：预答辩不通过者，不能进入后续博士学位申请流程。 

6、论文答辩 

（1）完成时间：第 8学期以前（鼓励条件成熟情况下尽早完成）； 

（2）管理措施：未完成者最多可延期至 12学期。 

若导师博士生培养负面清单次数累计达到 5次，将于次年停止招收博士生一

次。 

 

二、硕博连读生 

1、课程学习 

（1）完成时间：原则上需在硕士阶段的第 2学期结束前完成硕士阶段学习，

在进入博士阶段的第 2学期结束前完成博士阶段学习。 

（2）管理措施：未完成者不能参加资格（综合）考试； 

2、资格（综合）考试 

硕博连读生的资格（综合）考试由学院统一组织，根据《院字 [2017] 17 号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关于博士生资格（综合）的实施规定（实行）》执行。 

（1）完成时间：硕士阶段的第 3学期结束前，不能晚于第 4学期（含补考）； 

（2）管理措施：不通过者需在硕士阶段第 4 学期参加补考；补考不及格者

不可转为博士生培养，同时不能参评奖学金。 

3、开题报告： 

（1）完成时间：进入博士阶段的第 4学期结束前； 



（2）管理措施：未完成者，自进入博士阶段的第 5学期起不予以注册，且导

师记录博士生培养负面清单 1次。 

4、年度报告（论文中期考核）： 

（1）完成时间：开题报告完成后一年左右，最晚在进入博士阶段的第 6 学

期结束前完成； 

（2）管理措施：未完成年度报告者，不能进行预答辩，进入博士阶段的第 7

学期起不予以注册，且导师记录博士生培养负面清单 1次。 

5、论文预答辩 

（1）完成时间：进入博士阶段的第 6 学期及以后（鼓励条件成熟情况下尽

早预答辩），正式答辩前的三个月（如遇寒暑假需适当提前）； 

（2）管理措施：预答辩不通过者，不能进入后续博士学位申请流程。 

6、论文答辩 

（1）完成时间：进入博士阶段的第 8 学期以前（鼓励条件成熟情况下尽早

完成）； 

（2）管理措施：未完成者最多可延期至进入博士阶段的 12学期。 

若导师博士生培养负面清单次数累计达到 5次，将于次年停止招收博士生一

次。 

 

三、直博生 

1、课程学习 

（1）完成时间：原则上第 4学期结束前完成； 

（2）管理措施：未完成者不能参加资格（综合）考试； 

2、资格（综合）考试 

直博生的资格（综合）考试由学院统一组织，根据《院字 [2017] 17 号 机

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关于博士生资格（综合）的实施规定（实行）》执行。 

（1）完成时间：第 3学期完成，不能晚于第 5学期（含补考）； 

（2）管理措施：不通过者不可开题，需在第 4或第 5学期补考；若截至第 5

学结束仍未通过补考，则予以退学。 

3、开题报告： 



（1）完成时间：第 6学期结束前； 

（2）管理措施：未完成者，自第 7学期起不予以注册，且导师记录博士生培

养负面清单 1次。 

4、年度报告（论文中期考核）： 

（1）完成时间：开题报告完成后一年左右，最晚在第 8学期结束前完成； 

（2）管理措施：未完成年度报告者，不能进行预答辩，第 9学期起不予以注

册，且导师记录博士生培养负面清单 1 次。 

5、论文预答辩 

（1）完成时间：第 8学期及以后（鼓励条件成熟情况下尽早预答辩），正式

答辩前的三个月（如遇寒暑假需适当提前）； 

（2）管理措施：预答辩不通过者，不能进入后续博士学位申请流程。 

6、论文答辩 

（1）完成时间：第 10学期以前（鼓励条件成熟情况下尽早完成）； 

（2）管理措施：未完成者最多可延期至 14学期。 

若导师博士生培养负面清单次数累计达到 5次，将于次年停止招收博士生一

年。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开始执行，2018年秋季学期为第一个检查节点。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属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研究生教务办公室 

2018年 4月 

 

  



附：博士生培养过程及管理措施简图 

培养环节及流程 管理措施 

 

1. 课程学习 

未完成者不能参加资格（综

合）考试。 

2. 资格（综合）考试 

（1）普博：未完成者不能开

题；截止第 4学期结束未完

成者，第 5学期起不予以注

册；补考未通过者，应予退

学。 

（2）硕博：不通过者不能开

题；补考不及格的不可转为

博士生培养，且不能参评奖

学金； 

（3）直博：不通过者不可开

题；截至第 5学期结束仍未

通过补考，则予以退学。 

3. 开题报告 

未按时完成者，下一学期起

不予以注册； 

4. 年度报告 

未完成者，不能进行预答

辩； 

5. 预答辩 

未完成者，不能进行论文答

辩。  

6. 答辩 

未完成者，可延期至最长学

习年限。 

 

 

 

 

 

 

 

 

 

 

 

 

 



附件 2：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研究生学术活动管理办法-2018 版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学术活动以营造学术氛围、培养学术志趣、提升

学术能力、提高培养质量为目的，为深入推进“学在交大”改革，特制订本办法。 

研究生学术活动管理机构：学院成立研究生学术活动管理委员会，负责指导

研究生学术活动常态化开展。研究生学术活动管理委员会由学院教书育人委员会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组成。 

研究生学术活动主要类别：“思·源”讲坛和砺远学术论坛。 

1、“思·源”讲坛。“思·源”讲坛侧重于邀请各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介绍学

科前沿研究进展，为广大研究生开阔眼界和启迪思路。 

“思·源”讲坛由学院青年教师联谊会负责组织实施，包括论坛主题制定、

主讲嘉宾邀请以及会务工作；研究生教务办、思政办配合完成学生组织和参会认

证工作。 

2、砺远学术论坛。砺远学术论坛侧重于研究生之间分享科研心得和学术成

果，发挥榜样的力量。 

砺远学术论坛由学院研究生思政办负责组织实施，包括确认主题报告嘉宾

和评审老师，并负责学生报名和组织工作；学院研究生会、砺远学术论坛组委配

合完成会务工作。 

砺远学术论坛主要举办四类活动，包括博士生学术交流论坛、研究生国奖

评审答辩会、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活动和海外交流研究生汇报专场。博士生

学术交流论坛每年举办 8-10 期，邀请学院优秀青年教师和博士研究生进行学术

交流和成果分享；研究生国奖评审答辩会每年 9月举办，评选当年度综合表现优

秀的研究生代表；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活动每年 10 月举办，评选学院研究

生学术典型；海外交流研究生汇报专场每年 12 月举行，为从国外进修归来的研

究生提供学术分享的平台，也为学院广大研究生提供经验借鉴。 

博士生参与学术活动的要求： 



对于 2018 级及之后入学的博士生，在学位论文预答辩前须在砺远学术论坛

上至少完成 1 次宣讲答辩；博士阶段前三年内，每年至少参加 3 次砺远学术论

坛，包括“思·源”讲坛、博士生学术交流论坛、研究生国奖评审答辩会（只认

证参会不认证宣讲）、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活动和海外交流研究生汇报专场。 

对于申请当年度研究生国奖的全体博士生，须在参评学年内在砺远学术论坛

上至少完成过 1次宣讲答辩，包括博士生学术交流论坛、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评

选和海外交流研究生汇报专场。 

对于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学校学院交换项目等资助，且在国外访学

或联培半年及以上的研究生（含硕士和博士生），返校后须参加当年度的海外交

流研究生汇报专场。 

对于硕博连读转博的学生，由于在硕士期间必修的学术报告会包含学术报告

参会要求，故不再对砺远学术论坛的参加次数进行要求。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研究生学术活动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研究生学术活动管理委员会 

2018年 4月 

 


